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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進展報告  

 

 文康、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舉行二

零一五年度第二次會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2015-16 年度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辦事處工作計劃  

2．  委員備悉及支持上述工作計劃，並讚揚工作計劃全面，亦對社會

褔利署元朗區福利辦事處的工作表示肯定，欣賞署方服務專業及能迅速處理

轉介個案。委員關注元朗區長者服務、幼兒服務及家庭糾紛問題。署方表示

會繼續密切留意及提供適切的服務。  

 

 

「為下一代 共建廉潔將來」元朗區倡廉計劃 2014/15 總結報告 

3．  委員閱悉廉政公署「為下一代  共建廉潔將來」元朗區倡廉計劃

2014/15 的總結報告。委員對計劃表示欣賞，將繼續支持署方舉辦之倡廉活

動。  

 

 

2015-16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4．  委員通過向公民教育委員會推薦三項有關「2015-16 年度十八區公

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活動計劃申請。三項活動計劃申請分別爲元朗區公

民教育委員會的「廣西三江、桂林及柳州國情學習交流團」、救世軍牛潭尾

社區發展計劃的“傳承‧創新‧共融”美食大使服務計劃及香港青年協會賽

馬會天悅青年空間的「綠色‧好鄰舍」社區推廣計劃。  

 

 

黃偉賢議員、鄺俊宇議員及張賢登先生要求討論本港足球的資助計劃的事宜  

5．  委員查詢「鳳凰計劃」推行三年便結束的原因及其成效，希望局

方加強本地足球文化推廣及增加對本地球會的支援，以提升本港足球運動水

平，並建議再次邀請民政事務局派代表出席會議。  

 

6．  主席表示會後將去信民政事務局，以反映各委員的意見並要求局

方回覆。  

 

 

黃偉賢議員及鄺俊宇議員要求討論撈金魚和虐畜行為的事宜  

7．  委員表示注意到近期有傳媒報道指元朗年宵攤檔於年初一把約一

千條金魚棄置於溝渠內。因應上述報導，委員擔心此事會對香港新一代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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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生命的價值觀構成負面影響，同時關注上述事項會否構成虐畜，因此向

食物及環境衞生署查詢「撈金魚」活動及棄置金魚於溝渠內會否構成虐畜。 

 

8．  食物及環境衞生署表示於年宵期間已根據署方與年宵攤檔商戶簽

訂的「年宵市場特許協議」派員巡查，根據協議，若該攤檔以遊戲活動方式

進行「撈金魚」，則違反了上述協議，而署方亦會因應當時情況採取相關行

動。對於上述事件，署方表示關注並會禁止年宵攤檔於明年以「撈金魚」的

遊戲方式出售金魚。  

 

9．  此外，跟據以往經驗，年宵商戶一般會於年宵結束時把滯銷的貨

品運走，署方會就於溝渠棄置金魚一事會否構成虐畜作出跟進，如有需要，

會轉介漁農自然護理署跟進。  

 

(會後補註：有關溝渠棄置金魚一事，署方人員會後曾致電聯絡漁農自然護

理署(漁護署)有關職員，得悉該署經已知悉事件。該署表示如有足夠證據，

證明有人違犯相關法例，將會向涉案人士提出檢控。食環署亦會於明年年宵

將結束時派員加強巡查售賣金魚之攤檔和進行宣傳教育，防止金魚在不適當

情況下被棄置。 ) 

 

 

趙秀嫻議員要求查詢頌富商場 (第二期 )對出加設鈄道(近天瑞路方向)工程進

度的事宜 

10．  多位委員強烈不滿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長時間拖延上述工程，經兩

年多不斷跟進但工程仍未動工，直至是次會議提出議程討論後，領匯才向房

委會遞交加設斜道的設計圖予房屋署相關屋邨辦事處審批。委員促請領匯及

有關政府部門能加快處理及審批進度，並建議邀請領匯代表出席下次會議。 

 

11．  房屋署表示在收到有關設計圖後十四天內告知領匯有關決定，在

獲得房屋署屋邨辦事處對設計圖的批准後，領匯須向房屋署的獨立審查組遞

交加設斜道的申請，當獨立審查組批出申請後才能展開工程。  

 

12．  主席表示會後以文康、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名義去信領匯

管理有限司行政總裁、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及房屋署獨立審查組，要求

加快工程進度。  

 

 

黃偉賢議員、鄺俊宇議員及張賢登先生要求討論有關各項資助置業計劃的前

業主的公屋申請事宜 

13．  多位委員關注上述前業主在符合房屋署所列明的五項特殊情況

下，仍不獲批凖再次申請公屋的個案。委員支持房屋署在審批的嚴密把關，

並查詢該署有否專責單位處理及審批此類申請的準則。  



 

3 

 

14．  房屋署代表回應只要前業主符合該五項特殊情況便能獲批再次申

請公屋，申請人可於遞交申請表時夾附相關特殊情況的證明文件，以供房屋

署登記及公務員配額小組處理，並重申沒有其他審批準則，委員可向該組查

詢相關資料。  

 

 

黃偉賢議員、鄺俊宇議員及張賢登先生要求討論綠表置居先導計劃的事宜  

15．  有委員不支持上述計劃，指該計劃不但未能加快公屋單位流轉，

反而減少了出租公屋單位數目，使無力購入公屋單位的輪候公屋人士被較後

的申請者插隊，造成不公平現象，因此建議將綠置居計劃所出售之公屋單位

改為居屋出售。此外，亦有委員反映不少居民支持上述計劃，認為與出售零

散舊公屋單位相比，出售一整楝新建公屋單位更能有效進行管理及保養維

修，故對上述計劃表示支持。  

 

16．  房屋署代表指出局方及署方仍在草擬該項計劃，現階段沒有補充。 

 

徐君紹議員、郭強議員 , MH、蕭浪鳴議員、黃煒鈴議員、陳嘉輝先生、伍天

祐先生及黃玉珍女士要求討論全面檢視及更換公共屋邨供水及消防系統設

備的事宜 

17．  委員對於供水裝置的部件可在毫無先兆下突然損壞表示不安，而元

朗區有不少地方的樓宇的樓齡均超過二十年，認為任何設備使用了二十年以上都

不免出現問題，希望房屋署汲取教訓，進行充分的預防措施及全面檢視公共屋邨

的供水裝置是否出現老化的情況需要全面更換，否則當供水裝置損壞時遇上火

警，後果將不堪設想。有委員查詢消防處在供水裝置失效的情況下有何緊急應變

方法滅火。 

 

18．  房屋署回應，為了減低天耀邨供水裝置的部件在突然損壞引致供水

中斷的風險，已於本年三月底前全面更換邨內食水和鹹水供水系統控制箱內

的繼電器及水銀掣。署方亦會汲取教訓，如在例行檢查中發現元朗區內公共

屋邨大廈的供水裝置的部件有任何老化的跡象時及早全面更換。房屋署亦已

經全面檢查元朗區內各公共屋邨消防系統，確保系統正常運作。  

 

19．  消防處回應，如大廈的消防供水裝置或儲水缸沒水的話，會直接從

街道上的消防栓駁喉到場灌救。  

 

 

黃偉賢議員、鄺俊宇議員及張賢登先生要求討論無障礙設施工程進展的事宜  

20．  委員對於勞工及福利局沒有派員出席會議表示失望，指出雖然局方

聲稱已於上年完成全港 3 500 項無障礙設施的工程，但當中仍然有部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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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甚至有個別工程尚未動工。有委員查詢部分無障礙設施是否不能

供非殘障人士使用如鳳琴街體育館的升降機。  

 

2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回應，鳳琴街體育館的垂直升降台設計是供殘疾

人士使用，非殘疾人士如有需要使用設施可直接與場館職員聯絡。  

 

 

麥業成議員要求把新元朗中心行人天橋及鳳翔行人天橋列作禁煙區  

22．  委員認為每天使用新元朗中心行人天橋及鳳翔行人天橋的行人眾

多，建議署方前住兩條行人天橋實地視察市民的吸煙情況，檢討有何改善措

施及考慮將兩條行人天橋列作禁煙區。  

 

23．  衞生署回應，在考慮將一些室外場所劃作禁煙區時須考慮眾多因

素，亦須經立法會討論。衞生署會將有關建議向食物及衞生局反映。  

 

 

麥業成議員要求政府增購流感疫苗及擴闊流感疫苗資助計劃受惠範圍至小

學生 

24．  委員認為近日由於季節性流感導致死亡的個案很多，促請有關部門

積極跟進，建議增購流感疫苗，並密切監察市面上流感疫苗的供應情況。有

委員建議資助小學生和六十歲以上人士注射疫苗。  

 

25．  衞生署回應，署方就各個層面包括監察及控制疾病、風險溝通及公

眾教育、流感疫苗注射都有採取多方面的措拖預防及控制流感爆發。就是否

會擴闊流感資助範圍至小學生，表示政府在決定是否擴大涵蓋範圍要考慮多

方面因素，但署方會一直留意有關情況的發展。  

 

26．  醫院管理局回應，局方為應對冬季流感服務的高峰期已加強醫院的

相關配套，並積極推廣市民接種疫苗，尤其是對病人、醫護人員及高危人士。 

 

 

前議事項： 

黃偉賢議員、鄺俊宇議員及張賢登先生要求討論工傷判傷排期的事宜  

27．  委員反映勞工處聲稱的輪候時間雖然平均為 12 個星期，但委員遇到的

判傷個案的輪候時間往往多於 12 個星期。有委員對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沒有

有關判傷的人手編制的整體統計數字感到奇怪，查詢醫管局是否並無固定人

手負責判傷。   

 

28．  勞工處回應，會密切關注判傷排期的輪候時間，並與醫管局保持配

合，盡量增加醫管局判傷的配額，減少市民輪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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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醫管局回應，就判傷服務，局方只作為勞工處的協作機構，醫管局

的架構並無一組專責的醫生或恆常的人手編制負責僱員判傷的工作，局方會

在不影響各間醫院為市民提供的臨床服務的原則下，盡量與勞工處協商和協調有

關判傷工作之安排。  

 

 

2014-15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厦門、永定及泉州國情學

習交流團」匯報 

30．  委員備悉上述匯報。  

 

 

有關刊載區議會會徽事宜 

31．  委員一致同意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提出於網頁及宣傳物資刊載

元朗區議會會徽。  

 

 

其他事項 

32．  秘書就元朗青聯有限公司(青聯)的文康社活動「康 57」的撥款申請

更新元朗區辦事處地址的事宜，蒐集委員的意見，以便向財委會反映。 

 

33．  有委員認為只要申請團體的辦事處地址在元朗區，服務當區的居民

就沒有問題，而秘書處在視察有關的辦事處地址時亦發現符合《撥款守則》

的相關要求，況且財委會已按程序處理有關撥款申請，因此無須重新審議。亦

有委員認為有關撥款申請經文委會推薦後不應再接納任何資料更改，及建議申請

團體撤回申請。 

 

34．  秘書補充，《撥款守則》只規定申請團體必須在元朗區設有辦事處

作活動的聯絡、宣傳和報名之用和可讓公眾自由出入；另外，獲資助者如有

任何資料更改必須於活動開始前兩星期向秘書處提出申請。守則中並無關於

更改辦事處地址的事宜。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五年三月  


